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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124号党派团体提案的答复
　　吉科发重〔2025〕25号
　　

民革省委会：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为吉林省实验室建设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人才招聘政策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优化薪资待遇体系”的建议
　　(一)工作举措。
　　2024年6月17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吉林省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对省实验室高层次人才薪资待遇和科研成果转化收益进行了明确规定。2024年12月23日，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等10部门出台了《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提出了推行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

　　(二)取得成效。
　　《管理办法》中提出了“鼓励先行先试改革，对急需紧缺、业内认可、业绩突出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所需报酬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和“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明确投入方、贡献方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占比。原则上，成果就地转化的，研发‘个人+ 团队’占比90%;成果省外转化的，研发‘个人+团队’占比50%。重大成果转化可一事一议，协商分配收益”等具体举措，将进一步激励省实验室科研人员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施方案》中提出了“经科研单位批准同意，科研人员可将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以‘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入股企业或成立产权清晰的科技型企业，进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与科研单位约定一定收益分配比例，并向科研人员倾斜，共享成果转化收益”,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三)下一 步工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指导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落实好《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探索优化省实验室薪资待遇体系。

　　二 、关于“拓展晋升空间渠道”的建议
　　(一)工作举措。
　　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正式批复建设后，省科技厅积极组织推动了3个省实验室组织架构的建设，为省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各类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取得成效。
　　长白山实验室已列入吉林大学直属业务机构(独立建制的二级处级单位),纳入“人才与学术特区管理”,在人员定岗定编、提职晋级、薪酬体系、评估考核、研究生指标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和政策倾斜；三江实验室已成立主任委员会和实验室办公室，办公室10位工作人员已到位；吉光实验室已从光机所内遴选核心骨干10名(含2名中国科学院院聘研究员)转入吉光实验室。

　　(三)下一 步工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指导3个省实验室做好组织架构建设工作，为各类人才的成长、晋升和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渠道。

　　三、关于“改善科研环境与条件”的建议
　　(一)工作举措。
　　在省领导大力支持和相关部门(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省科技厅推动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确定了物理空间选址和装修改造事宜，为3个省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科研环境与条件。积极推动省实验室争取国家资源，为改善和提升省实验室基础设施提供有力支撑。

　　(二)取得成效。
　　目前，长春新区、长春净月区、长春经开区正在为长白山、 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物理空间进行装修改造，预计7月底完 成后即可实现全面入驻。依托长白山实验室申报的超长期国债项 目“吉林大学高性能材料智能设计与制备测试服务平台”获批建 设，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8亿元。

　　(三)下一 步工作。
　　下一步，待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正式入驻物理空间后，省科技厅将继续指导3个省实验室组织开展硬件与软件建设，购置和更新必要的科研设备。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交流，组织省实验室与各地相关部门对接，打造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计划组织省实验室相关人员到省外交流学习，寻找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合作伙伴，努力把3个省实验室打造成为优质高效、开放共享的高能级新型研发平台。
　　四、关于“强化人才服务保障措施”的建议
　　(一)工作举措。
　　制定印发的《管理办法》对省实验室人才评价、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等做出了具体规定。省人社厅相关政策措施也为省实验 室各类人才提供了服务保障。
　　(二)取得成效。
　　《管理办法》中提出了“根据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开发等特点和职责，以实际贡献和高质量成果(业 绩)评价人才”“省实验室可自主评聘省实验室固定人员职称。依托单位派驻省实验室人员，保留职称职级及相关待遇，依托单位在人员技术职称评聘、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对派驻省实验室人员应给予政策倾斜”和“省级人才政策、计划等向省实验室倾斜支持”等具体举措。省人社厅构建了覆盖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全链条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为经认定的A-E 类高层次人才发放安家补贴，支持引进人才享受300万至15万元梯度化补贴，并实施“吉享卡”“吉健卡”制度，为人才提供就医绿色通道、景区免票等专享服务。
　　(三)下一 步工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指导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 验室落实好《管理办法》中人才服务保障相关规定。省人社厅将 围绕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需求，进一步完善精准化服务 机制，动态优化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推动人才服务从普惠式向靶 向式升级，持续提升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人才的吸引 力和凝聚力。
　　五、关于“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影响力”的建议
　　(一)工作举措。
　　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正式批复建设后，省科技厅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了对省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的宣传和介绍，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科研工作者了解省实验室的建设宗旨与功能定位，进一步提升3个省实验室的社会影响力。
　　(二)取得成效。
　　3月31日，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春风行动”一光电领域专场沙龙活动上，吉光实验室进行了实验室推介，并与相关单位进行了成果对接与交流 。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加大对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的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学术会议、成果对接、沙龙活动等方式，展示省实验室的科研风貌与技术成果。待3个省实验室完成物理空间正式入驻后，谋划开展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让更多的人深入省实验室、了解省实验室。
　　感谢贵单位对我省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省科技创新工作给予高度关注，与我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为积极推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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